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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是一个法治后进的国家，尤其在司法与诉讼制度领域，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
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是否有科学的诉讼制度和程序法，是衡量其法治程度和法治水平的重要标
志。
在一个国家内部，诉讼法，只是司法领域中的程序法，它并不是程序法的全部。
法治国家的程序法更重要地表现在国家管理和行政决策当中。
比如选举法，在法治国家普遍被视为最典型、最重要的程序法。
宪法中也包括国家管理的重要程序和基本原则。
就公民个人而言，是否具有良好的规则意识和程序观，关系到其素养和品质。
无视日常程序规则和随心所欲的人，普遍被视为缺乏素质。
因此，可以说，程序法无处不在，诉讼法只是广义程序法中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法律制度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果，程序法制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也应当看到，与法治国家相比，仍相当落后。
在司法领域，冤、假、错案的产生，究其原因，无不与程序不科学、程序虚无和践踏程序相关。
因此，大力开展司法与诉讼制度研究，提升程序法制的水平，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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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佑平，男，1964年9月生，湖南宁乡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会
员；《诉讼法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1997年获四川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刑事诉讼法教材与教学
方法改革》1997年获司法部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刑事诉讼法学(上、下)》2000年获司法部优秀教
材一等奖；1999年获全国十大青年法学家提名奖，专著《刑事诉讼模式与精神》1997年获中国法学会
优秀成果三等奖。
谢佑平教授科研成果累计二百多万字。
其中，专著5本，国家教委、司法部统编教材8本，校编教材5本(均担任主编或副主编)，工具书2本，
译著1本；在《中国法学》、《法学》、《政治与法律》、《学习与探索》、《法学评论》、《现代
法学》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0多篇，其中，有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中心《诉讼法学》全
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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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模拟演示与制度比较国际研讨会综述上海构建基层大调解工作格局的调研报告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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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证明标准在不同诉讼阶段中的层次性安排证明标准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中呈现层次性安排，基本原
因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不同阶段的诉讼功能和任务不同。
第二，不同阶段当中，诉讼主体认识案件事实的可能性和清晰度不同。
典型意义上的证明活动仅存在于三方诉讼结构当中，亦即认证者不能是自己。
我国刑事诉讼立体结构不太健全，审前程序缺乏司法力量的介入而呈现出线性模式。
所以存在于审前程序当中的强制措施方面的证明，只是侦控方的自我说服而不是严格证明意义上的三
方互动。
考虑到这种证明结构下证明形式无法保证，因此有必要适当提高证明标准以加强嫌疑人人权保护。
（一）立案阶段的证明标准立案的功能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录入功能，将犯罪嫌疑纳入国家力量的
视野；二是排除功能，将能够明显排除的嫌疑及时消除，以免伤及无辜。
我国刑事诉讼通说强调第二方面的功能进而主张较高的证明标准；但是，实务中大量存在的“先破后
立”、“不破不立”、“该立不立”、“降格处理”等失范行为，反映出偏高的立案标准存在问题。
犯罪嫌疑发现之初，诉讼主体的认识程度不可能深人，为了达到偏高的确信程度，势必动用大量侦查
力量甚至强制措施，这反而给人权保护造成威胁。
法治发达国家均非如此，立案的功能重在、也只能在录入功能方面。
许多国家采取的立案登记便是例证。
其实，采取偏低立案标准并不一定带来人权侵害，只要对人权侵害的天敌——强制措施，进行司法审
查或者准司法审查，那么这种担心便会烟消云散。
基于上述原理，立案的证明对象应当是刑事危害，证明程度应当是逻辑推断，亦即“有价值的盖然性
”。
只要认为初查对象——尤其是客观危害方面——具有构成犯罪危害的合理怀疑，甚至罪与非罪之间真
伪不明，都应立案。
从客观危害的角度，可以将有关情形归人两种模型：第一，危害确定无疑，但是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
危害真伪不明。
例如，警方接报案发现，某县城郊外的山沟里有一具女尸，经初步尸检死因不明。
是否应当立案？
死者有可能自杀，也有可能他杀，若是他杀就有可能构成犯罪。
此种情况存在构成刑事“危害结果”的可能，应当立案。
第二，危害真伪不明，讨论是否构成刑事危害尚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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